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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差勤 

二、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案件審核 
一、項目編號 EG02 

二、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三）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四）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 

（五）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 

（六）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地區線上申請須知。 

（七）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八）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 

（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案件處理要點。 

（十）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三、處理流程 
（一）因公赴大陸地區 
1.一級機關首長以上人員（含府本部職務列等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人員）及各機
關職務列等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人員 

 

 

 

 

 

 

 

 

 

 

 

 

 

 

 

 

 

 

 

 

 

 

 

出國成員含一級機關

首長以上人員者，全案

出國人員差假，報請市

府核定 

返臺後檢附相關憑證申請差旅費，並於 1 個月內撰提赴大陸地區報

告；另於返臺後 7 個工作日內將「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送交政風

及人事單位，各機關收到該通報表 7個工作日內上傳線上系統 

出國成員不含左列人員，但含

各機關職務列等簡任第 11職

等以上人員者，由各一級機關

核定並副知本府人事處 
 

各機關應即時至內政部移民署線上系統申請出境

許可 

前置作業流程比照公務人員出國案件審核辦理 

出境前3星期，權責機關核定因公赴大陸地區人員差假 

一級機關首長之「赴陸人員返臺通報
表」函送本府政風處及人事處 

出境成員於行前至人事差勤系統完成登錄及至大陸委員會「國

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並影送服務機關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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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區公所區長、二級機關首長及學校校長、簡任 10 職等以下公務人員 

 

 

 

 

 

 

 

 

 

 

 

 

 

 

 

 

 

 

 

 

 

 

 

 

 

 

 

 

 

 

 

（二）非因公赴大陸地區 
 

 

 

 

 

 

 

 

 

 

 

返臺後檢附相關憑證申請差旅費，並於 1個月內撰提赴大陸地區報告；另

於返臺後 7個工作日內將「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送交政風及人事單位 

各機關受理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人員

案件，應即時至內政部移民署線上系

統申請出境許可 

前置作業流程比照公務人員出國案件審核辦理 

出境前2星期，權責機關核定因公赴大陸地區人員差假 

區公所區長之「赴陸

人員返臺通報表」函

送本府政風處及人

事處 

出國成員含區公

所區長者，全案出

國人員差假，報請

市府核定 

出國成員不含左列人
員，但含二級機關首長
或學校校長者，報上一
級機關核定並副知本
府人事處 

出國成員不含左列 3

類人員者，由各機關核
定並副知本府人事處
（二級機關須併同副
知一級機關） 

各機關收到簡任第 11職

等以上人員通報表，應

於 7 個工作日內上傳線

上系統 

二級機關首長及學

校校長之「赴陸人

員返臺通報表」函

送上一級機關之政

風及人事單位 

權責機關核定非因公赴大陸地區人員差假 

 

一級機關首長以上

人員或區公所區長

報請市府核定 

二級機關首長或學

校校長報請上一級

機關核定 

其餘公務人員
由各機關學校
核定 

相關申請時程及處理流程，依身分別比照前開因公赴大陸地區之方式辦理 

出境成員於行前至人事差勤系統完成登錄及至大陸委員會「國

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並影送服務機關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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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公赴香港或澳門 
 

 

 

 

 

 

 

 

 

 

 

 

 

 

 

 

 

 

 

 

 

 

（四）非因公赴香港或澳門 

 

 

 

 

 

 

 

 

 

 

 

 

 

 

 

 

 

 

 

 

權責機關核定赴香港或澳門人員差假 

 

主辦機關學校將赴香港或澳門時間、行程、活動
內容、成員名單及聯絡方式等，通報大陸委員會 

填具「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

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通

報表」通報所屬機關學校 

前置作業流程比照公務人員出國案件審核辦理 

 

是否會見或連繫

特定身分人員? 
是 

返臺後檢附相關憑證申請差旅費，並於 1個月內撰提赴香港或澳門報告 

出境成員於行前至人事差勤系統完成登錄及至大陸委員會「國

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並影送服務機關留存 

 

否 

權責機關核定赴香港或澳門人員差假 

 

前置作業流程比照公務人員出國案件審核辦理 

 

是否會見或連繫

特定身分人員? 

填具「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構）人員非因公務事

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

通報所屬機關學校 

否 是 

填具「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

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通

報表」通報所屬機關學校 

所屬機關學校通

報大陸委員會 

出境人員於行前至人事差勤系統完成登錄及至大陸委員會

「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並影送服務機關

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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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注意事項 

（一）公務員經所屬各機關（構）遴派進入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從事與業務

相關活動者，以公費及公假為之。 

（二）赴大陸地區注意事項： 

    1、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下人員赴

大陸地區，依「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

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辦理；未涉及國家安

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人員赴大陸地區，

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及「臺

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辦理。 

    2、經由香港或澳門進入大陸地區，或從中國大陸機場「入境轉機」或「不

入境轉機（過境轉機）」至其他國家或地區，皆應屬進入大陸地區之行為，

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3、本府所屬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返臺後之通報原則，按

規定於 7個工作日內，填具「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送以下權管單位： 

    （1）市長：由市府秘書處函送行政院，並上傳線上系統。 

    （2）一級機關首長、各區公所區長：函送本府政風處及人事處；若為一

級機關首長，並由服務機關上傳線上系統。 

    （3）二級機關首長及學校校長：函送上一級機關之政風及人事單位；若

為職務列等簡任第 11職等以上人員，並由服務機關上傳線上系統。 

    （4）其他現職人員：送交所屬機關之政風及人事單位；若為職務列等簡

任第 11職等以上人員，並由服務機關上傳線上系統。 

    （5）管制赴陸之退離人員：送交原服務機關之政風及人事單位，並由原

服務機關上傳線上系統。 

     4、赴陸人員填寫「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

（公）務人員（含上開三類退離職或受委託終止人員）、縣（市）長或

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後，

請機關上傳線上系統；如係機關首長，赴陸須上一級機關同意，應上

傳上一級機關同意赴陸之簽准文件，或於申請表蓋上一級機關之印信

（如為一級機關首長，請加蓋「臺中市政府」印信）後上傳線上系統；

如係退離職未滿三年之政務人員，由原服務機關以府簽簽會人事處及

政風處。奉准後，由原服務機關於申請表加蓋「臺中市政府」印信後

上傳線上系統。 

（三）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 

    1、依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0條規定，臺灣地區人民進入香港或澳門，

依一般之出境規定辦理。 

     2、赴香港或澳門（含轉機）比照適用「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

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辦理，由各機關學校辦理下列通報作業： 

    （1）因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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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未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人員（不分

職等）因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除具機密性質或緊急臨時之情

形外，由主辦機關學校於因公赴香港或澳門案件簽奉核准後，於

出境日一週前將赴香港或澳門時間、行程、活動內容、成員名單

及聯絡方式等，以函文敘明並通報大陸委員會。 

        乙、有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除依上開規定辦理外，應填具「行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

人員通報表」，併同通報大陸委員會。 

     （2）因私人事由赴香港或澳門： 

        甲、未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除具機密性質或緊急臨時之情形外，

應於出境日三日前填具「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非因公

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通報所屬機關學校。 

        乙、有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應於出境日一週前填具「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通

報表」，通報所屬機關學校，由所屬機關學校通報大陸委員會。 

     （3）如有臨時會見或聯繫未經事前通報之特定身分人員，應於返回臺灣

後一週內，主動填具「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

門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通報表」，通報所屬機關學校，由所屬機

關學校通報大陸委員會。 

     （4）上述所稱特定身分人員，指下列人員：甲、港澳官方人士。乙、港

澳民意代表。丙、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政治性機關（構）、

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者，或任職於中共駐港澳行政、軍事、黨務

等其他公務機構者。丁、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港澳人員。 

（四）各機關人員不論平、假日赴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均應於差勤系統登

錄，並於行前至大陸委員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登錄必要資

訊。 

（五）本案如係因公赴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者，辦理方式及相關注意事項請

參考「公務人員出國案件審核」之處理流程。 

五、使用表格 

（一）因公出國（境）案件請示單。 

（二）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公）務人員（含

上開三類退離職或受委託終止人員）、縣（市）長或簡任（或相當簡任）

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三）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安全、利

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四）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五）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非因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 

（六）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

人員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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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八）大陸委員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 



7 

 

（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處（室）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案件審核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為辦理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

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香港或澳

門，是否建立事前瞭解、事中聯

繫及事後意見反映、追蹤檢討之

內部管理機制，並訂定公務員赴

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相關作

業規範？ 

   

三、所屬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香

港或澳門，是否據實填具申請

表？ 

   

四、進入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人員

是否確依相關規定程序申請許

可？ 

   

五、所屬公務員赴大陸地區返臺後，

是否於 7 個工作日內填具赴陸

人員返臺通報表送交相關單

位？ 

   

六、機關為辦理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案

件，是否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

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

辦法規定，隨時檢討涉及國家安

全、利益、機密或涉及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人員範圍，列冊函送內

政部移民署？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
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